
《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文件解读 

2018 年，市城建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关于印发<

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武城建

规〔2018〕2 号），自 2018 年 3 月 1 日实施，有效期 2 年。根据

武汉市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有关规定，市城建局对该文件进行修订，

并起草了《关于印发<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的通

知》（武城建规〔2020〕1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出台的必要性 

2018 年发布的《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是《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通知》

（武政规〔2017〕8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操作细则。文件

实施以来，我市装配式建筑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一是管理部门职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政府投资项目、

保障性住房装配式建筑推广难，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投资项目

立项阶段审查、土地出让环节规划设计条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技

术审查”三个关键环节；二是部分条款操作性不强，如外墙装配

式部分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不清晰、质量安全监督机制不完善、装

配式建筑竣工验收办法不明确等，存在管理漏洞，需要进一步细

化和完善；三是部分条款与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发展不适应，随着



装配式建筑建造技术不断提高、标准规范不断完善、社会对装配

式建筑认识的提高，大多数项目已不存在“因特殊技术原因，不

能按照装配式方式建造或装配式建筑主要技术指标不符合相关

规定”的情况，并且申请下调装配率指标，不利于装配式建筑发

展和项目推进。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该文件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二、《实施办法》的起草原则 

（一）坚持与政策要求一致。《实施办法》内容符合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市相关文件的精神。 

（二）坚持实事求是。《实施办法》紧密结合我市装配式建

筑管理实际，经过认真调研，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成文。 

（三）突出问题导向原则。《实施办法》主要针对部分条款

操作性不强、与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发展不适应的问题，进一步明

确了装配式建筑立项、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投标、施工许可、

构件生产、质量安全等重要环节的管理要求，提出了具有操作性

的管理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切实可行。 

三、《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共五章、二十四条：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第三条），为主要依据、装配式建

筑定义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部门职责（第四条——第十一条），对《通知》涉及

的监督管理和政策措施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发展改革、住房保障、



自然规划、建设管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以及装配式建筑

预售资金监管比例、提前预售和容积率奖励等优惠政策操作方法； 

第三章建设管理（第十二条——第二十条），明确了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预制构件生产企业、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管理要求； 

第四章监督管理（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明确提出

了职能部门对装配式建筑监督管理的要求； 

第五章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明确了文件的

解释权和有效期。 

其中，主要修改条款如下： 

（一）将《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修改为《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发展改革管理部门对政府投资房建

项目，依据政策规定，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是否落实装配式建筑

要求进行审查。”  

（三）将第八条修改为“自然规划管理部门应按照规划条件

要求、建设单位提供的规划设计方案楼层平面图建筑外墙预制部

分的范围和水平投影面积，以单体建筑为计算单元，落实外墙预

制部分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装配式建筑单体±0 以上建筑面积

的 3%）不计入成交地块的容积率核算政策，并在规划方案批准意

见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注明为“装配式建筑”。”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湖



北省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要点》，加强装配式建筑施工

现场的质量安全监督，将装配式建筑执行标准情况和装配率指标

纳入日常监督和验收监督内容。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规定落实

质量安全监督要求，督促参建单位履行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对发现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应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理。” 

（五）将第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应按照《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DB42/T 1225）等相关标准规范，组织

装配式建筑竣工验收，核实装配率指标，编制装配式建筑装配率

自评价报告作为竣工验收资料，并将竣工验收信息报送市、区建

设管理部门。”  

（六）将第十九条修改为“施工单位应加强装配式建筑质量

安全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标准规范和审查合格的装

配式建筑设计文件，按照《湖北省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控制

要点》，《湖北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试行）（装配式建

筑实体质量控制分册）》规定，编制专项施工安全措施、专项施

工技术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进场材料和预制构件等的验收和复

检工作，对采用新工艺、新工法应依据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的吊装安装、灌浆等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培

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七）删除第二十一条。 

（八）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第二十四条并将内容修改为“本



办法自修订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5 年。” 


